杭州师范大学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
（暂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加大力度，促进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建设，结合《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学校文明寝室建设的通知》要求，学校决定以学生公寓区教育服务载体建设为重点，建设辅导员工作室，进一步服务学生成长发展需求。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我校实际，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利用3年的时间，采取多种措施，全面实施辅导员“聚力计划”，打造辅导员发展研究中心平台，在学校学生公寓区建立一批辅导员品牌工作室，培养一批专家型骨干辅导员，进一步促进学生公寓“思想引领、学业解惑、生活服务，行为指导，文化浸润”五位一体的育人功能，提升我校学生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
二、运作机制
借鉴国内高校关于辅导员工作室的运作经验，我校学生公寓辅导员工作室拟采取“团队组建+模块运作+系统支撑”的运作模式。团队组建中，由骨干辅导员牵头，形成辅导员团队为主、专任教师参与、相关学生组织和学生干部协同推进的格局。
三、工作模块
（一）辅导员工作室功能模块

根据学生实际需求和辅导员的自身特点，建设有针对性、创新性、实效性的辅导员工作室，进一步拓展辅导员进公寓的职能。
1.辅导员工作室必须有固定的团队成员。可以是本学院辅导员，也可以根据具体工作需要聘请其他学院辅导员，同时邀请相关专任教师、学生骨干一起参与。
2.有明确的教育服务项目和服务时间。可根据辅导员团队的特点确定服务项目，突出工作重点，可以打造学生工作体系中某项工作的教育载体，也可以形成满足学生发展某一方面需求的服务平台。工作室要有明确的服务时间，对外公布，广泛宣传。
3.有明确的服务体系。在对学生的需求和困难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课程体系要求，有规划的设置指导内容、培训课程，形成相应的课程包和项目包，并逐步明确指导形式，打造辅导员工作室的品牌项目。
4.有深入的科学研究。在专家顾问的指导下，针对实际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分享科研经验、参与课题申报、发表科研成果等，逐步深化辅导员工作室的成果。
（二）其他功能模块

辅导员工作室除了辅导员工作项目外，也兼导师工作室和心理健康二级站功能模块。具体内容事先应采取调研的形式，充分征求学生、辅导员和相关学科部分专家的意见基础上确定。
1.导师工作室：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实际需求和不同时期教育引导的重点，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分类引导和服务。导师工作室可以由固定成员形成导师库开展工作，也可以定期确定主题内容，聘请导师进行引导；可以是偏重理论的学术沙龙、可以是偏重解决实际困惑的深情热线、也可以是拓展学生素质的技能培训。目的是让更多人参与学生育人工作，营造全员育人氛围，满足同学们的实际需求。
2.心理健康二级站：公寓心理健康二级站是各学院心理健康二级站的重要延伸，也是心理健康网络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学生心理健康及相关发展性问题的需求，特别是针对学生公寓人际关系问题等实际情况，结合学院特点推出关于心理健康的课程培训、团体辅导、品牌项目等，实现学院以寝室为单位，以寝室长为主体的心理健康网络体系建设。
四、建设数量
辅导员工作室的成立本着“少而精、见实效”的原则，以学院为单位，逐步在相应学生公寓区成立至少1个辅导员工作室，全校总计建立15个左右。
五、工作室命名
由各学院分别对辅导员工作室、导师工作室和心理健康二级站进行命名。辅导员工作室和导师工作室主要根据工作室的具体工作模块进行命名，公寓心理健康二级站可延用学院心理健康二级站的名字，也可根据公寓心理健康的实际情况进行命名，命名的原则应本着“易宣传、显特色”的原则进行。
六、绩效考核
辅导员工作室的建设情况将作为对学院学生工作进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考核时间在每年年底。对工作室的建设，学院要充分考虑工作的针对性、创新性和实效性，平均每周相关活动不得少于3次；要在学工部年度工作要求的框架下，本着“量力而行、踏实见效”的原则，明确年度工作计划、开放时间及整体目标，学工部将根据综合工作室的制度建设、工作记录（活动台账）、工作总结、科研成果、已开发的“项目包”、“课程包”等指标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对每个工作室的“工作经费”进行差异化划拨的依据。
七、条件保障
1.学校根据学院学生的具体位置，在学生公寓安排综合工作室场地，根据各工作室需要，配备相应的设备,包括桌椅、电脑、档案柜等，由学院负责管理和使用。
2.工作室建设第一年，学校根据相关经费管理条例及使用办法，给予建设经费，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今后根据工作室实效，酌情给予一定的运行经费。
3.辅导员工作室所在学院要明确一名院领导负责工作室建设，校学生工作部等职能部门具体做好组织协调和管理考核工作。
4.工作室成员要加强自身建设，主动开展工作研究、学术交流、队伍培训和成果推广工作。
5.学院要整合资源，做好辅导员工作室的宣传推广工作，通过特色网页建设、微信微博、主题论坛等新媒体手段，通过师生互动活动、沙龙论坛等方式，全面宣传辅导员工作室的预约方式、功能定位、实现途径等，让更多同学主动走进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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